
8月 3日，海南省海口市龙华
区某小区内，突然“咣当”几声巨
响，只见鞋子、鞋架、儿童自行车
等物品从天而降。接群众报警后，
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金宇派出
所民警迅速到场开展调查。

根据群众反映的情况，民警
逐层进行排查，后在该事发楼栋
某高层楼道内发现一名醉酒男子
形迹可疑。因该男子当时身上酒
味浓烈，无法正常交流，民警便先
行将其带回派出所约束至酒醒。

经调查，林某（男，24 岁）于 8
月 3日凌晨与朋友在该小区周边
烧烤店饮酒至早上 8时许，返回
家后仍处于醉酒状态。据林某供
述，因酒后情绪烦躁，便在楼道内
行走，当行至某楼层时，因一时情
绪失控，便将楼道内鞋架、鞋子、
儿童自行车等物品抛掷窗外，致
物品坠落至楼下公共区域。酒醒

后，林某后悔不已，连连致歉。
目前，林某因涉嫌高空抛物罪

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
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高空抛物，是无声的“空中利
刃”，严重危害公共安全。2021年 3
月 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
正案（十一）》正式施行，增加了高空
抛物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二百九十一条之二规定：从建筑物
或者其他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重
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
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一千二百五十四条规定，禁止从建
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
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
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
担侵权责任。

阴 林文泉 李沂蔓
南海网 8月 4日

社会万象

“走失者信息：王喵喵，性别：
女，年龄：2岁，眼睛大大的，笑时
会露出两颗小虎牙……在嘉兴市
南湖区新丰镇乌桥超市走失，被
一个大妈抱走。”近日，一则细节
生动的寻人启事在网络上迅速传
播，不少热心群众纷纷转发寻找。

不仅细节详实，字里行间满
是焦灼，还附上了“父亲”与“母
亲”的联系电话，乍一看，真的很
像心急如焚的家长发出的求助信
号。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公安分
局第一时间捕捉到这则信息，立
即联系帖中电话号码了解情况。
“我们尝试拨打其中所谓父母

的两个电话号码，均无法接通。”民
警判断，若孩子如启事所说被人抱
走，属于刑事案件范畴，家长理应
向公安机关报案。但经核查，南湖
区公安分局及邻近的平湖市公安
分局均未收到相关报警记录。

经综合判断，这则寻人启事

的真实性存疑，有可能是编造的虚
假信息。新丰派出所民警通过技术
手段锁定了信息发布者王某某，发
现其并未娶妻生子，于是将其依法
传唤至派出所接受调查。
“都是我编的，女孩图片是在

网上随便找的。”在派出所，王某某
交代了整个事情经过。原来，前几
天王某某在网络上看到他人发布
的寻人启事点击数和点赞量颇多，
为了博取关注，他如法炮制，使用
AI大模型生成了女儿“王喵喵”被
人抱走的寻人启事。

由于王某某发布的虚构信息
已在网络上引发大范围传播，点击
数超 100万次，引起大量网民关注
并转发，已对正常公共秩序造成干
扰，南湖公安依法对王某某作出行
政拘留的处罚决定。

□薛凯莹
《南方都市报》、嘉兴南湖公安

8月 4日

为获关注造谣女儿被抱走
男子干扰公共秩序获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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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浙江省宁波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结了
一起涉应届在校生的劳动合同
纠纷。

2024年 3月，即将毕业的
大学生徐某表明了其在校身份
后，入职某物业服务公司任职
咖啡师，双方签订兼职协议，约
定兼职时间为 1年、试用期 3
个月，工作时间为 8小时制排
班轮休、做五休二，还约定了工
作内容、工资报酬等。工作期
间，徐某按照公司要求进行考
勤打卡、病假报批，公司亦每月
定期向其发放工资。

同年 5月，徐某因工受伤请
假两周，随后收到了公司打算解
除兼职协议的消息，徐某希望能
继续工作，但双方协商无果。
2024年 6月，公司出具《工作评
估说明》，称其“较难达到公司所
要求的给客户温馨的服务体验
要求”，单方终止了试用期。

徐某申请了劳动仲裁，仲裁
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公司系
违法解除。但双方就赔偿金额始
终未达成合意，徐某遂诉至法
院。徐某认为双方系劳动关系，
要求公司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
二倍工资差额、违法解除劳动关
系赔偿金、违法约定试用期赔偿
金等款项。公司则认为徐某是在
校生，并非劳动关系的适格主

体，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无需
支付上述款项。

法院审理后认为，徐某入
职时已满 22周岁，具备与用工
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行为能力
和责任能力，且应聘时明确表
达了就业意愿。公司知晓徐某
是尚未毕业的应届生，经过面
试等招聘程序后选择聘用，并
就岗位报酬达成一致意见。工
作期间对徐某进行考勤打卡、
请假报批等管理，并支付劳动

报酬，双方已形成人身隶属和
经济隶属关系。因此，双方之间
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此外，双方签订的书面兼职
协议内容上基本涵盖了劳动合
同应当具备的条款，应视为具备
劳动合同的性质，公司无需支付
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
公司对徐某“无法达到给客户温
馨的服务要求”的评价，不属于
用人单位可单方解除劳动关系
的法定情形，且公司未提供证据
证明其解除劳动关系的理由具
备正当性。因此，公司的解除行
为违法，应当支付赔偿金。

最终，法院判决徐某与公
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公司应
当支付徐某违法解除劳动关系
赔偿金、超出法定试用期赔偿
金等费用共计 12550元。

宣判后，公司不服，提起上
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审理此案的法官提醒，关
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
二条规定：“在校生利用业余时
间勤工助学，不视为就业，未建
立劳动关系，可以不签订劳动
合同。”但现行法律并未将在校
学生完全排除在劳动法适用主
体之外，上述规定主要指向“业
余时间”“勤工助学”等情形，不
适用于本案在校学生以就业为

目的提供劳动的情形。双方之
间是否构成劳动关系，应以“人
身隶属关系 + 经济隶属关系”
作为认定标准。

若在校生接受、遵循用人
单位的规章制度、人事管理、岗
位安排，并接受用人单位支付
的经济报酬，双方以建立长期
稳定的劳动关系为目的，则实
际上建立了劳动关系。若在校
生以勤工俭学、课程实践为目
的，不求取劳动报酬或者通过
短期、不定期劳务获得一定勤
工俭学性质的报酬，则不应认
定双方建立了劳动关系。

法律不因在校生身份剥夺
其作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也
不因兼职、实习等形式豁免用
人单位的用工责任。对于学生
而言，无论实习见习、勤工俭
学、毕业就职，都应与用人单
位签订书面协议或劳动合同，
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用人单位
也应完善规章制度，规范用
工，不得为降低用人成本逃避
法定责任。

劳资双方可提前就用工性
质、管理方式、劳动报酬等做好
协商，并诚实守信履行合同义
务，共同维护公平有序的用工
环境。

□高敏
《浙江法治报》8月 5日

男子编织“内部价”购房陷阱 12名亲友被骗 1683万余元
“救我！”2024年 12月 18

日晚上 7 点，肖先生的手机突
然弹出一条来自外甥姚某的
紧急求救微信，还没来得及回
复，姚某又发了一个定位便杳
无音信。肖先生想起，姚某在
晚上离开时曾提及，自己要去
处理一些债务问题。忧心忡忡
的肖先生立即报警。经初步调
查，警方发现这不是一起简单
的经济纠纷，求救人姚某可能
涉嫌诈骗。公安民警根据肖先
生提供的线索找到姚某和与
其在一起的宁某后，二人被带
回公安机关调查。

原来，2024年 11 月，宁某
收到来自前同事姚某的“投资
邀请”，“他说手头在做一个高
端房产项目，可以通过内部认
购低价购入房子，再转手以市
场价卖给客户赚取差价。但他

手头资金不够，需要找人一起
垫资，他承诺我如果投资 25
万元，就可以拿到 6.4万元的
利息”。由于曾和姚某在同一
家房地产公司共事，且姚某之
前也找自己投资过这种项目，
并如期拿到了利息，因此宁某
毫不迟疑，立即给姚某转账 25
万元，双方约定，姚某于同年
12月 6日还款。此后，姚某又
发来投资邀约，同样约定在 12
月 6日还款。宁某再次爽快地
向姚某转账 15.5万元。

然而，到了约定的还款日
期，姚某却以各种借口拖延。直
到 2024年 12月 18日，宁某再
次找到姚某要求还钱，这回姚
某终于撕下伪装，直接表示所
谓的投资项目都是假的，所有
的钱都已经被自己挥霍了。于
是，双方发生激烈争执，姚某向

舅舅肖先生发送了求救微信，
姚某的骗局也由此浮出水面。

经调查，在 2017 年到
2021年期间，姚某在不同的房
地产公司担任销售员，每年的
收入高达二三十万元。丰厚的
收入让姚某逐渐沉溺于奢侈
的消费，不仅频繁出入酒吧和
高档会所，还痴迷于打赏网络
主播。

2021 年年底，姚某就职的
房地产公司经营不善，此后他
又应聘过几家房地产公司，但
工资大不如前。虽收入骤降，
但纸醉金迷的生活方式却难
以割舍，于是，从 2022 年 8 月
起，姚某开始向身边的朋友、
同学推介所谓的“房产垫资项
目”。他利用曾在房地产行业
工作的经历，编造能获得内部
低价购房资格，垫资购买后再

转卖赚取差价的谎言，承诺令
人心动的高息回报。由于姚某
长期以“借新还旧”的方式向
被害人兑付利息，长期以来大
家都被蒙在鼓里。从 2024 年
起，姚某逐渐无力兑付利息，
但姚某仍继续挥霍。

经查，2022年 8月至 2024
年 12 月期间，共有 12 名被害
人先后向姚某转账共计 1683
万余元。案发前，在被害人的
催要下，姚某还款 1228 万余
元，其涉案金额为 454 万余
元。今年 4 月，江苏省常州市
武进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诈
骗罪依法对姚某提起公诉。

近日，法院以诈骗罪判处
姚某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
并处罚金。

□ 夏丹 刘艳艳
《检察日报》8月 4日

2024年 5月，某知名家纺
品牌抖音店铺的工作人员报
案，称品牌的抖音官方旗舰店
遭人大量恶意下单，再利用平
台退货规则通过虚假退货骗
取退款，损失上百万元。

警方经过侦查，发现“00
后”男子方某某有重大作案嫌
疑。到案后，方某某供述称，他
是通过网上寻找的“代下单”人
员，在知名家纺品牌的抖音官
方店铺内下单购买枕头，在枕
头到货后，通过指使他人寄送
假包裹等方式来获取快递单
号，并指使“代下单”人员使用
这些单号进行退货退款操作，
以此“白嫖”骗取枕头。之后，方
某某再将枕头销售给多人，以
此牟利。

近日，经检察机关依法提
起公诉，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
院依法审理查明，2023年 8月

至 2024年 3月期间，被告人
方某某为牟取非法利益，通过
代下单人员在某抖音官方店
铺内下单购买枕头，在枕头到
货后，被告人方某某自己或通
过他人以寄送假包裹的方式
虚假退货并申请退款，骗取被
害单位的枕头 5706个，诈骗
金额共计人民币 176万余元。
后被告人方某某将骗取的每
个枕头以 170 元至 190 元不
等的价格销售给他人，共计获
利人民币 114万余元。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方
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
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
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
触犯刑律，构成诈骗罪。

被告人方某某到案后能
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
以从轻处罚。被告人方某某在
家属帮助下退赔被害单位部

分经济损失并获得谅解，可以
酌情从轻处罚。

综上，法院以诈骗罪判处
被告人方某某有期徒刑十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责令
被告人方某某继续退赔被害
单位经济损失人民币六十二
万零九元。

一审判决后，被告人方某
某提出上诉，二审法院裁定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海奉贤法院认为，本案
是一起典型的利用网购退货
规则骗取商家财物的诈骗犯

罪案件。
随着网络经济的快速发

展，网络购物给消费者带来更
加便捷的购物体验，但也有一
些不法分子动起歪脑筋，利用
规则漏洞实施骗取钱财的犯罪
行为。本案中，被告人通过代下
单的方式购买枕头并利用电商
平台退货规则的漏洞，通过自
己或他人寄送假包裹进行虚假
退货并申请退款，诱使平台误
以为商品已经退货入库进而全
额退款。之后，被告人将非法获
得的枕头通过电商平台低价售
至他人，从而获得非法利益，导
致商家巨额损失。

法院经审理认定被告人
方某某构成诈骗罪，结合其具
有坦白、退赃等情节，依法作
出上述判决。

阴 姚沁艺
《新闻晨报》8月 3日

虚假退货“挣大钱”？不法分子动起歪脑筋

说法

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

大学生兼职起纠纷 法院助力“讨薪”

海口一小区“天降”自行车
醉汉涉嫌高空抛物罪被拘

发生交通事故后，什么情况
可要求肇事方赔偿“误工费”？需
要满足哪些条件？近期，广西贵港
市港北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交
通事故纠纷案件引起广泛关注。

近日，侯鹏（化名）驾驶的货车
与林杰（化名）驾驶的小型轿车在
等候信号灯时发生碰撞，事故造成
林杰的车辆严重受损。经交警部门
出具《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
侯鹏对本次事故负全部责任。侯鹏
向保险公司报案并申请理赔。

侯鹏交由保险公司进行后续
赔付处理。时隔多月，侯鹏以及保
险公司收到法院传票。原来，事故
发生后，林杰自行将车辆运往外
地进行维修。由于修车时间达 11
天，导致其无法正常上班，林杰便
将侯鹏及保险公司诉至广西壮族
自治区贵港市港北区人民法院，
要求赔付维修期间产生的误工
费、交通损失费共计 6270元。

保险公司辩称，侯鹏所驾驶的
事故车辆投保了交强险和特种车
辆第三者责任险，保险仅对合同约
定赔偿范围内的损失承担保险责
任。对林杰要求赔偿“停工损失”的
诉请，因不属于合同约定的赔偿范
围，应由侯鹏自行承担“停工损失”。

法院经审理认为，关于林杰
要求赔偿误工费的主张，依据相
关法律条文可知，误工费赔偿的
是受害者在受伤期间因无法正常
工作而实际减少的收入。若没有
造成人身损害，则一般不存在误

工费的赔偿问题。本案中，交通事
故未造成林杰人身损害，因此，林
杰主张“停工损失”并无法律依据，
法院不予支持。

但林杰将受损车辆送往外地
维修确需消耗一定过路费及燃油
费，这属于维修车辆所产生的合理
费用。车辆维修期间也会产生一定
的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费用。法院
酌情支持林杰因维修车辆产生的
过路费、燃油费及车辆维修期间产
生的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费用合
计 831元。

法官表示，交通事故发生后，
对于车辆如何施救和维修，要以诚
实信用原则为基础，遵循必要性、
合理性原则，即在同等条件下，施
救和维修要就近处理，避免增加不
必要的费用。异地维修产生的额外
费用能否予以赔偿，关键在于当事
人选择在异地维修是否遵循了必
要性、合理性原则。

阴 于震 安紫蕊
《华商报》8月 4日

交通事故导致修车无法上班
车主能否主张“停工损失”

正值毕业季。还未
拿到毕业证的在校生与
用人单位签订了兼职协
议，双方之间是否存在
劳动关系呢

案海搜奇

以案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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